
法規名稱：駐外機構統一指揮辦法（102.06.07訂定）

發布日期：民國 102 年 06 月 07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以下簡稱本通則）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政府涉外事務，由外交部主導及協調相關機關指揮監督駐外機構執行。
 

第 3 條
 

駐外機構館長為政府派於該國（地、組織）之最高代表，綜理館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

員。
 

第 4 條
 

1  各機關駐外人員承其原派機關之命辦理業務，並受所屬駐外機構館長之工作協調及指揮

監督。

2  前項工作協調及指揮監督之範圍，包括所屬駐外機構之共同性業務及其他交辦事項，由

館長視業務性質合理分派之。
 

第 5 條
 

各機關接獲外交部依本通則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核轉調整職務之函文後，除有特殊情形經

會商外交部同意者外，應於三個月內完成檢討所屬人員之職務調整事宜。
 

第 6 條
 

各機關配屬駐外機構內部之單位或駐外機構配屬機構之設置、調整、裁撤及人員配置之

增減，應事先會商外交部，並由該部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 7 條
 

各機關依本通則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辦理駐外機構人員之任免遷調，於洽商或知會外交部

後，應由外交部給予適當名義或同意以本職職稱對外。
 

第 8 條
 

1  各機關駐外人員一次駐外期間，依各機關規定辦理，以不逾六年為原則。

2  前項期間，因受駐在國（或地區）政策、法令之限制或業務上之需要，得延長或縮短

；經延長者，一次駐外期間合計不得逾九年。

3  各機關駐外人員於駐外期間，得調任不同駐外機構服務。
 

第 9 條
 

1  各機關派於駐外機構之內部單位主管或職務最高人員之年終考績、考成，由館長提供評

擬意見後，報由外交部函轉各原派機關辦理評擬，並經各該機關之考績委員會初核後

，送其機關首長覆核。

2  各機關辦理前項作業，其核定結果與館長評擬意見不同，致受考人年終考績、考成變更

等次者，原派機關應述明原因，函知外交部轉該館長參考。

3  各機關派於駐外機構屬第一項人員以外其他人員之年終考績、考成，依公務人員考績法

相關規定辦理。
 

第 10 條
 



1  各機關派於駐外機構之內部單位主管或職務最高人員，每年四月、八月應受館長之平時

考核，並由館長報外交部轉其原派機關參考；其他人員之平時考核，由其單位主管或職

務最高人員考核後，送原派機關參考。

2  軍情機關派於駐外機構之內部單位主管或職務最高人員，應受館長每半年一次之生活言

行考評，並由館長報外交部轉其原派機關參考；其他人員之生活言行考評，由其單位主

管或職務最高人員考評後，送原派機關參考。
 

第 11 條
 

1  各機關處理具政策性之涉外事務，應函請外交部轉駐外機構辦理，並副知其配屬該駐外

機構之人員；各機關駐外人員處理具政策性事務，應陳請館長核判後，以該駐外機構名

義發文其原派機關，並副陳外交部。

2  前項政策性涉外事務之認定遇有爭議時，在駐地，由館長報請外交部協調相關機關決定

；在國內，由外交部協調相關機關決定，必要時，由外交部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 12 條
 

1  各機關駐外人員經辦之重要工作及資訊，應隨時陳報所屬駐外機構或業務所屬轄區駐外

機構館長。但軍情機關駐外人員，得視業務需要適時陳報之。

2  駐外機構館長應適時適度提供相關資訊予所配屬之各機關駐外人員參考運用，並於必要

時統籌協調分工或運用。

3  各機關駐外人員赴所屬駐外機構轄區外洽公時，應與該業務所屬轄區內之駐外機構館長

聯繫；必要時，得參加該駐外機構之館務會議。
 

第 13 條
 

1  駐外機構館務會議以每月舉行一次為原則，由館長擔任主席，各機關派於駐外機構內部

單位主管或職務最高人員均應出席；主席並得指派相關人員列席。

2  館務會議之紀錄及決議事項，應按月提報外交部備查，並按業務之性質及其機敏性，視

情形分送與會單位或人員。外交部得就該會議紀錄中與各機關有關部分擬具意見，送請

各機關參辦。
 

第 14 條
 

駐外機構館長未派定前或不在任所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館長代理職務；副館長

亦未派定或不在任所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得由外交部指定駐外機構具有任用資格之

現職公務人員或本通則第五條第四項人員代理館務。
 

第 15 條
 

各機關駐外人員差假，應自行預排職務代理人；離開任所時，應報請館長同意後自行陳

報原派機關核定；必要時，由館長指定代理人代理其業務。
 

第 16 條
 

1  各機關駐外人員之待遇及福利，依原派機關駐外編制表所置駐外職務等級辦理；未訂有

駐外編制表之機關，應訂定其機關職務與駐外機構職務之職級對照表，專案報經外交部

核准後，據以辦理。

2  各機關駐外人員之陞遷、待遇及福利有明顯差異時，外交部得協調相關機關予以調整。
 

第 17 條
 

各機關駐外人員應與所屬駐外機構合署辦公。但因業務特性不宜合署辦公或因駐外機構

辦公空間有限未能容納所有人員，經洽外交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18 條
 

各機關尚未納編於駐外機構之人員，應隨時與外交部指定之駐外機構保持聯繫，除派員



列席該駐外機構之館務會議外，並應按月撰寫駐地情勢及工作報告，分送該駐外機構轉

送原派機關及外交部備查。
 

第 19 條
 

外交部為協調駐外機構統一指揮事項，得不定期召集相關機關舉行協調會報。
 

第 2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